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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瑞岳华专审字[2013]第 1840 号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

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

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关

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梁双才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闫万孝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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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及深交所 2010股权分臵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23号——优化承诺事项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2012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2年度

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 1993 年 4 月经吉林省经济体

制改革委员会【吉改股批（1993）第 47 号】文批准，由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作为主发起人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原吉林省电力公司）、交通银行长春分行、

吉林省信托投资公司、吉林华能发电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本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26,000.00 万元。 

1993 年 4 月 28 日本公司在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220000000017004；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3088 号；现

法定代表人：陶新建；经营范围：火电、水电、运输服务、电力项目科技咨询、

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与销售；电站检修及服务业；煤炭批发经营（电

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7 年 3 月 26 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6 月 24 日、煤炭经营资格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供热、工业供气（由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油页岩的勘探、开发、销售、油页岩的炼制、销售、

储运（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客房、餐饮、租赁（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

营）。 

1994 年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以 2∶1 的比例缩股，注册资本由

126,000.00 万元减为 63,000.00 万元。 

2002 年 9 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以【吉政函[2002]79】号文批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2]97 号】文核准，本公司 3.8 亿股普通股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流通，股本总额保持不变，股票代码为 000875。 

2005 年 7 月 18 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与吉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产权转让

协议》，中电投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的母公司，因此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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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5 年 9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电

投的收购事宜出具了【证监公司字[2005]91 号】行政无异议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2]97 号】文批准，经本公司

申请，内部职工股已于 2006 年 5 月上市流通。本公司已于 2006 年 6 月至 7 月进

行了股权分臵改革。 

2007 年 2 月 5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0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本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普通股收购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

司持有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94.00%的股权。根据本公司与吉林省能源交通

总公司签署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协议》，本公司向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定向增发面值为 1 元的普通股

6,00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4 元），以换取其对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94%

的股权。对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的股权购买价格以该公司经评估的 2007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该定向增发事宜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公司字[2007]223 号）批复同意，2008 年 11 月 11 日发行的

6,000.00 万股份上市。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优化股改方案 

公司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能交总”）在吉林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臵改革方案中，做出资产出售的特别承诺事项。由于国家“上

大压小”、“节能发电调度”、“铁路线路两侧保护区扩大”政策的实施，使得四平

合营公司 35.1%股权的注入和吉林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的开发工作，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两个项目本身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 

公司大股东—能交总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投集团”）同意以清洁能源的风电资产优化存在关停风险的小火电资产,同意将

其下属白音华公司持有的吉林泰合 51%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 51%股权，按协议方

式转让给吉电股份，优化能交总出售四平合营 35.1%股权的特别承诺事项。上述

风电资产转让完成后，能交总不再以履行股改承诺的方式向吉电股份转让其持有

的四平合营 35.1%股权。公司大股东—能交总及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同意以

风电的后续开发项目优化无法开发的油页岩综合开发项目，同意将吉林泰合、吉

林里程协合后续投资建设项目转由吉电股份开发，优化能交总因未能获得国家有

权部门的最终核准文件，而无法转由吉电股份开发的吉林桦甸油页岩综合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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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股权转让审计情况 

(1) 吉林泰合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0970 号）。截止到 2010 年 3 月 31 日,吉林泰合

的资产负债状况为：资产总额 47,983.71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

金和应收款）2,408.90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44,654.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134.8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款项）1,134.86 万元、非流动负

债（主要为长期借款）31,000.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15,848.85 万元，其中实

收资本 15,000.00 万元、盈余公积 55.52 万元、未分配利润 793.33 万元。2010 

年 1-3 月的损益状况为：营业收入 1,365.61 万元、营业成本 653.78 万元、管

理费用 15.06 万元、财务费用 403.12 万元、利润总额 293.63 万元、净利润

293.63 万元。 

（2）吉林里程协合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0971 号）。截止到 2010 年 3 月 31 日,吉林里程

协合的资产负债状况为：资产总额 49,267.4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主要为货

币资金和应收款）3,930.46 万元、长期应收款 1,287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44,049.99万元；负债总额为 32,247.5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

和应付款项）10,247.54 万元、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22,000.0012 万

元；所有者权益 17,019.91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5,000.00 万元、盈余公积

149.99 万元、未分配利润 1,869.92 万元。2010 年 1-3 月的损益状况为：营业

收入 1,335.72 万元、营业成本 664.74 万元、管理费用 25.81 万元、财务费用

317.35 万元、营业外收入 192.71 万元、利润总额 520.03 万元、净利润 520.03 

万元。 

3．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股权转让评估情况 

(1)吉林泰合 

受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司的委托，东洲评估公司

对吉林泰合的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本次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结论为 15,320.29 万

元，而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的结果 17,181 万元。相对账面值来说，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略微减值，主要是由于目前钢材等主要材料的市场价格较前期有所下



 6 

降。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认为由于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相对比较稳

定，且资产基础法结果中无法充分考虑公司享有的 CDM 收益价值，所以认为基

于本次经济行为，采用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果相对能更加反映企业的公允价值。

鉴于市场资料的局限性，未单独考虑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2010 年 4 月 20 

日，东洲评估公司出具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所持

吉林泰合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之企业价值评估》（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100169024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吉林泰合的账面净资产为 15,848.85 

万元，经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7,181.00 万元，增值额为 1,332.15 

万元，增值率为 8.41%。 

(2)吉林里程协合 

受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吉电股份的委托，东洲评估公

司对吉林里程协合的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本次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结论为

16,556.06 万元, 而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的结果 18,628 万元。相对账面值来

说，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略微减值，主要是由于目前钢材等主要材料的市场价格

较前期有所下降。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认为由于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

相对比较稳定，且资产基础法结果中无法充分考虑公司享有的 CDM 收益价值， 

所以认为基于本次经济行为，采用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果相对能更加反映企业的

公允价值。鉴于市场资料的局限性，未单独考虑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2010 

年 4 月 20 日，东洲评估公司出具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拟转让所持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之企业价值评估》（沪东洲资评

报字第 DZ100170024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吉林里程协合的账面净资产

为 17,019.91 万元，经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8,628.00 万元，增

值额为 1,608.09 万元，增值率为 9.45%。预计吉林泰合 51%股权和吉林里程协

合 51%股权交易价格在 1.83 亿元左右。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1）中电投集团文件 

《关于蒙东能源所属吉林泰合风电和里程协合风电股权转让给吉电股份的

通知》-中电投计划{2010}99号，同意将蒙东能源所属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51%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吉电股份持有，同

意吉林泰合、里程协合风电二、三、四期转由吉电股份开发。 

（2）2010 年 4 月 22 日，吉电股份与上述风电股权持有方白音华公司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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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附带生效条件的《关于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关

于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2010 年 7 月 8日，吉电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议案》； 

（4）公司于 2010 年 7月 26日完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备案，

并已取得《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20100043）；《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

案编号 20100044）； 

（5）2010年 7 月 28日，吉电股份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议案》； 

（6）2010年 8 月 9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和

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0】887 号）同意内蒙古锡林郭勒煤电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吉林泰合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51%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吉电股

份； 

（7）2010 年 9 月 16 日，取得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关于同意中外合资企

业股权转让的批准文件。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于 2010年 9月 19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和法定代表人变

更手续。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2010年度、

2011年度、2012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一）基本假设 

根据本公司所处地区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预测期间的内外部经济

环境和经营条件，以及本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作以下方面的基本假设： 

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经政策及公司所在地的

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动； 

2）本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目前的政治、经济、法律无重

大改变； 

http://resource.stockstar.com/info2006/colnews.asp?id=20
http://news.stock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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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行信贷利率和外汇汇率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4）国家或地方的纳税基准和税率无重大改变； 

5）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

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本公司计划经营项目和投资项目能按期实现或完成；制定的生产、销售

计划能如期实现，无重大变化； 

7）本公司主要营运支出于发生当月支付，所能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的重大变

动均在管理层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8）应收及应付收入及费用的计算基准，与相关合同、协议所载的计算基准

一致； 

9）本公司可继续使用目前已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包括抵押及保证），所需

资金能持续获得相关银行支持，包括到期银行借款的延期及必要的借款额度； 

10）预测期间，生产经营不会因劳资争议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蒙受不利

影响； 

11）本公司盈利预测期间不会受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本的增

长； 

12）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3）在盈利预测期间将不会发生重大的通货膨胀； 

14）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无较大变动； 

15）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6）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在地区和业务发生地区不会发生重大的气候异常

变化； 

17）本公司签订的重要合同均能够得到正常履行。 

（二）特定假设 

1）本盈利预测报告是假设其股权转让能够成功完成基础上编制的； 

2）吉林省物价局批准的公司上网电价保持不变； 

3）公司执行的具体税收政策保持不变。 

2、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本公司在收购资产时，本公司于 2010年 7月 12日公告了“吉林泰合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吉林里程协合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预测了自 2010

年度、2011年度及 2012年度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 

http://bank.stockstar.com/
http://forex.stockstar.com/
http://forex.stockstar.com/
http://forex.stockstar.com/
http://media.stock.163.com/p?i=F29E9A59-74E4-4394-AF0C-456024B639E4
http://bank.stock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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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盈利预测，自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期间/2010

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该次收购资产时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预计实现利润

总额 11,658.46万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10,782.87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499.26万元； 

 3、自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期间/2010年度、2011年度、

2012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资产收购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差异率 

利润总额 3,179.11 11,658.46 -8,479.35  -72.73% 

净利润 2,767.25 10,782.87 -8,015.62  -74.34% 

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1.30 5,499.26 -4,087.96  -74.34% 

4、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0 年度-2012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 2010 年

度-2012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利润总额差异率为-72.73%；净

利润差异率为-74.3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差异率为-74.34%。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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